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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印度佛教学者德光律师编撰的《律经》是一部以经体形式概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文献的论著，成书

的年代是公元6 世纪。《律经》借鉴旧有的经体作品，采用新的分类方式对该部派庞大的律文献进行了

编排和整理，以十七事为中心，按主题汇总了分散在各类相关典籍中的论述，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文献

的纲要性著作。《律经》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但它不是一部直接面对实践

的作品，在僧团的律学实践中起指导和规范作用的是《百一羯磨》，《律问》，《律摄》等。 

    九世纪中叶，《律经》和《广注》被译成了藏文，从此在藏地传习不辍。本文以霞鲁寺的梵文写本

为底本，参考藏文丹珠尔中保存的两种异译，对《律经出家事》的梵本和藏译作了整理。其中以引文的

形式出现在《析注》和《小注》中的译文保有很多古旧的用语，与敦煌伯希和藏品P.T.903(《根本萨婆

多部律摄》)的行文特点也很接近，是一个基本未经厘定的译本。藏族学者对两种译本的存在有清楚的

认识，并且对其中的某些差异作了讨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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